
县财政局：

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

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4〕19号）要求，我单位对文化活动项

目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，现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该项目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下达 15万元，组织开展群众

文艺作品征集及展出、广场舞大赛、七一文艺汇演、红歌合唱等

系列文化活动，切实丰富广大干部群众的文化生活，推动全国文

明城市创建深入开展，繁荣我县群众文艺创作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
该项目资金 2023年实际到位 15万元，均属县财政资金。资

金到位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，资金到位率 100%。
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
2023 年按照项目资金的安排和要求，截至目前实际支出资

金 15万元。资金主要用于组织群众开展广场舞大赛、文艺作品

征集及展出、七一文艺汇演、红歌合唱等系列文化活动。
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该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根据绩效指标，做



到专款专用，无挤占挪用项目资金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：2023年我单位组织群众文化活动总共 4场，

分别是广场舞大赛 2场、文艺作品征集及展出、4.23世界读书日

演讲比赛；四次活动居民群众参与人数达到 2500人左右。

（2）质量指标：通过对文艺作品的筛选，保证演出活动、文

艺作品质量优质，符合大众审美。

（3）时效指标：根据年初制定的文化活动方案，文艺演出活

动按计划完成。

（4）成本指标：组织各类文艺活动节目编排，服装租赁购买，

奖品等花费 13.824万元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经济效益：无

（2）社会效益：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，不断丰富群

众文化生活，提升公共文化水平。

（3）生态效益：无

（4）可持续影响：逐步提升群众文化服务水平，发挥优秀群

众文艺作品在满足群众文化需求。
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辖区居民对文化活动工作的满意度

95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该项目未偏离绩效目标。

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，创建文化活动项

目自评结果 95.2 分。我单位将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，项目

于 2023年 4月 9日前在政府网站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情况

无其他需要说明情况。

附件：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盐池县盐州路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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